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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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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名
刼
匪
中
的
兩
人
所
持
槍
枝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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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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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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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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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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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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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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牙
利
，
猶
长
，
立
陶
宛
，
拉
脫
維
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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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
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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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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堅
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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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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卑
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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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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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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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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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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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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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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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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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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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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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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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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滝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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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
赛
正
子
施
漢
一
他
們
的
提
案
成
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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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國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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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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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年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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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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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
琳
斐
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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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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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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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美
國
要
議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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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滑
席
位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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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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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三
分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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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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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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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家
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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舞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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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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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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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發
狙
警
吿
，
指
美
總
統
不
耍
一
席
，
結
果
不
能
通
過
，

一
.

.希
亜
布
法
能
便
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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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
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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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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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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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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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lj 札
笑
此
等
數
字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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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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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
化
，
说
且
中
頷 

.ftil
理
号
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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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
面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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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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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
在
北
京 

頤
和
町*
胸
漢
談
卧
進
午
夜
時
，
談
&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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捷
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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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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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 8
八
交
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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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
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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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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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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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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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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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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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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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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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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宴

會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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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士
堅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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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
他
的
女
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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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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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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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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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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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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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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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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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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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
高
土/
總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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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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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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週
一 
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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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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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队
民
毆
擊
專
件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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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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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
是
丁
項 

流
氓
的
布
爲
，
任
何
國
家
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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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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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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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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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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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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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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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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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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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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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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佔
計
騎
警
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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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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茉
方
將
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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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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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提
前
工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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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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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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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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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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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
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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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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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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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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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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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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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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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'無
可
避
免
的
影
果1
聯
大
已
經
喪
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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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國 

一
的
時
間
，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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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上
支
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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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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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
帥
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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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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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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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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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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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
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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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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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大
礬
欺
詐
嫌
疑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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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國
翕
以
汁
譲
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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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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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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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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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養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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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

，
他
穹
瀬*
上
議
院
佛
教
派
號 

.員
的
領
袖
。

方
.

行

壊

阮

壇

統
就
職
前
不
到 

肅
！II

畤
發
起
曾
阮
文
紹
曾
在
大
選
時
，
在
無 

尊

士

意

盜
*.
蜂
過
單
通
脅
&

敢

富

个
 

九
十
伍
點
三
的
扈
伍
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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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間
的
關
係
。
在
此
極
優
良
的
情
神
推 

達
皮
顯
著
效
果
一 
咳
種
和
平
先
决
條

府
第
笠
位?

黨
總
理 
枠 
就
是
便
東
西
歐
之
間
的
蕾
里
埠

(
奧
士
陸
美
聯
社
電)
西
德
曾
布
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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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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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. 一
元
七
人
年
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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爾
和¥
獎
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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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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値
八
萬
八
千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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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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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蟻
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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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家
阿
布
烈
諾
貝
爾
的
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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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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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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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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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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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.
國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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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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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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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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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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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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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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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 

蘇
聯
曾
於
去
年
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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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自
巴
西
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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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

據
警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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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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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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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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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
出
部 

份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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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

未
談
妥
好
附
遛
酝
以
討
論
。

宴
京   

41:.-.
酿
就
断 »
與
北
美
兩
種
菜
式
及 

飮

疊

芯

掌

用

。
；
;

:

一： 

•
，
岳
鄭
塵e
野
井
大
便
黃
華
亦
曾
卷
加
該 

次
宴
考
 £

\
1
1
^
 

訪
問e
*
■
短
初
附
骞
高
華
，
點
問
頓
内
都

所
有
銀 

A3
內
的
現
徴
均
搶
走 

，
随
後
乘 
一 
働
偸
來
的
汽
車 

逃
逸
"其

中 
一 
名
匪
徒
在
後
門 

乘
車
选 $
時
，
曾
以0
點
叁 

五
七
口
径
左
輪
槍
向
貸
歓
部 

經
"
后
利
尼
射
够
，
但
未
射 

中
，
于
弾
穿
過
域
多
制
花
園 

公
寓
二
楼
套
房
的
憲
戶
，
幸 

未
傷
人
。

其
一 18

徒
持
用
一
枝
截

1
1
1
1
;
;
:
;
^
 

产
匸
；
；；,
二'

駆
：|
^
^
 

■

fr
Ho

mited 

Paaj

吹

麻
1?j

次

陣

樹

相

繼

操

織

兩

中

政

策

 

一

屏

除

台

灣

席

位

 

I

ailrs
l

一 

，：G

.SX
N
L
日
美
聯
罐
)
在
聯
合
國
大
會
書T

中
風
代
胃
問
題
之
際
，
蘇 

ema
ma
er 
-

法
兩
國
大
使
及
其
他
支
持
阿
爾
巴
尼
亞
提
案
的
各
國
代
表
，
包
括
丹
麥
，
波
蘭
，
南
斯
拉
夫 

一
個
由
麋
雙
缓

丿
二.iî
iilllil̂

 ̂

掌
選
揃
横
摑
瞰
端
』

胃
.

事

「美
國
甚
至一恐
難

:Im
合
留
的
浜
粤
M
3

縁
篇
"

痛
$

1

|

海
旳B
o

i:
欺
騙
未
上
" B
■

做
涙Bl

満
祀
?

叙
利
亞 

馬
力
克
仅
辯
証
中
歴
人
名
共
。
暧
耍

蜜

領

遛

讓
I

 菊
楼

訛
®
!
^

«H1̂
®<S 

iŝ
^̂
ii» 

民
政
府
将
位2
及
由
中
準
人
氓
共
川
國
政
府 

， 

蘇
大
使
自
攻
撃
爲
介
石
的
台
洞
政
府
汲
一

&

周
叫
囲

/

m

：
  

ber 

:
帝
 

W
K
  

—4

 

Ertl雙 

一94|宀
I^il^

途

   

Ii 瑞

環

資

。
同
時
又
揉
控

叙

動

員

廿

五

萬

軍

隊

iiillB

擊

〉、7;，

亞

能

說
•
糸
亞
已
動
員
呈
五
 

一
雅
縛
»
 備
譜
綿
列
.
爲
自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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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
『

蜜
匿
茶
往
叙
利
亞
南
部
與
以
色
列
 

1
1
1

—̂
—̂

—|!
!
!
^
 

各
地
。
「

. 
纯
指
出
，
叙
可
亞
已
費
二
十
五
萬
軍
 

iin̂
lo

遍警三 
7.
屮-

*
仁一   

/■

天
訊
：
兩
名

2

於
昨
屮
午
在
南
云
高 

$
观«
六
萬
四
千
元

華
搶
劫
銀
，；:  

.，
並
開
槍

3

名
知
行
職
員
。

咳
南
刼
應
將 M
十
九
街
與
伊
利
特
街
门

奇
拉
尼
廣
場
醜

1RS 華
斯
爲
沙
次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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£
¥
r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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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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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■1,?
■;;$"1*-*-1*̂

•
—"
一̂

工

程

師

失

二

萬

股

票
 

小

偷

連

盜

五

輛

汽

車
 

(
雰
訊
)
此
間
警
察

”望
財
政
機
關
注 

依 
一 
筆
二
萬
元
的
股
票
货
易
，
卑
詩
省
電
力 

公
司
的
一 
名
一
一
程
師
馬
若
卡••
萬
元
的
股
票 

被
竊
。馬

若
卡
是
在
渡
假
囘
來
時
，
發
現
小
偸 

曾
光
顧
他
們
的
家
，
幷
慌
去
了
該
項
股
票
。 

馬
若
卡
稱
，
他
們
照
相
機
及
電
動
剃
刀 

也
同
時
失
踪
。

(
又
訊
)
警
察
表
不
，
上
週
末
在
一
個 

汽
車n
售
場
被
協
的
五
輛
汽
車
，
可
能
是
被 

人
偸
去
遊
車
河
，
這
伍
輛
汽
車
價
値 
一 
萬
七

仔
元 V

J

警
察
稿
：
小
竊
打
碎
了
帽
街
三
三
三
零 

號
卡
波
端
汽
車
店
的 *
戶
，
偸
去r
汽
車
鎖 

匙
，
開
走
了
五
輔M

車
，
其
申
一
輛
發
現
被 

棄
在
海
旁
街
柬
南
二
百
號
的
地
方
。 

暗

渠

中

發

現

具

男

屍
 

如

有

失

蹤

者

往

認

領
 

(
缽
亞
板
爾
訊)
在
離
此
間
東
三
里
的 

一
暗
渠
中
，
卜
週
未
發
現
一-
具
屍
體
，
騎
警 

隊
呼
籲
夫
踪
者
家
人
往
認
尸
。

警
方
表
示
，
這
具
被
發
現
的
男
尸
，
幷 

無
謀
殺
的
跡
象
。

警
方
描
述
核
名
死
亡
男
子
，
約
r
尺
十 

一
寸
左
右
，-
百
四
十
磅
，
褐
色
，頭
髮
。 

該
尸
體
身
穿
灰
色
夾
衣
，
盛
色
襯
衫
及 

黄
褐
色
長
褲
。

道
具
鼎
體
是
被
兩
名
在
四
號
公
路r•
企 

圖
搭
便
車
的
男
子
發
現
的
。

' 

美

駐

雲

埠

領

事

否

認
 

與

衛

生

長

秘

密

會

談
 

(
雲
訊
)
美
國
駐
婴
高
華
領
事
週
一
否 

認
他
曾
留
興
八
月
底
在
片
土
曲
別
埠
召
開
的 

一
瑁
商
討
激
展
卑
詩
省
北
部
計
副
的
祕
密
會 

議
。
•雷

温
孰
領
事
對
太
陽
報
記
者
表
示
，
上 

次
他
與
衛
生
毆
長
盧
夫
麥
内
弟
駐
加
拿
大
大 

使
史
米
高
徳
用
卑
詩
省q
阿
拉
斯
加
邊
界
地 

域
，
純
粹
是
爲
了
私
人
的
釣
魚
渡
假
。 

雷
温
凱
乂
稱
，
他
與
史
高
米
德
剛
好
都 

在
休
假
中
，
因
此
接
受r
他

r-1 
朋
友
盧
夫
麥 

体
建
議
学
同
力
釣
魚
・
他
表
示
這
整
件
新

119 

是
荒
謬
的
，
不
知
記
者
們
從

to裏
番
來
的
消 

息
。一

一
萬
元
毒
品
兩
疑
犯
 

官

准

萬

元

保

釋

候

審
 

(
雲
訊
)
前
，
私
藏
毒
葯
二
萬
元
海
洛 

英
的
爾
工
疑
犯
，
以
一 
萬
一
干
五
百
元
的
保 

釋
金
交
保
睽.整
。

警
察
毒
藥
小
組
是
在
上
週
木
捜
査
第
十 

六
街
西
四
三
六
號
時
，
搜 

111
海
洛
英
~
千
三 

百
六

4 -
包
，
因
而
將
該
兩
疑
犯
拘
捕
、 

警
察
表
示
，
這
勇
布
新
如
央
以
每
也
十 

伍
元
在
販
毒
市
場
資
出
的
話
，
將
可
得
二
萬 

W

四
百
元
"

這
兩
名
販
毒
嫌
出
爲
華
人
温
母
嘩(
譯 

号
)
及
西
、威
連
斯
，
兩
人
均
爲
叶
一
微
， 

他
們
在
本
月
廿
五H
，
將
到
省
法
院
ill
骄
應 

一 訊
》
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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